   西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 市监 处 字〔 2019 〕 49 号

当事人：大连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单位  名称：大连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编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716919995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姓名：陈文渊（TAN WERN YUEN）  
住所（住址）：  ***********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19年7月11日对当事人经营的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进行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并委托大连海关技术中心进行检验，检验结果为不合格（不合格项目：霉菌；检测报告编号为：2019DLXGXC40027）。该报告已于2019年8月5日送达当事人。依据《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第（一）款的规定，被抽检批次产品不可以申请复检。截至2019年8月5日（收到被抽检批次产品检验报告），被抽检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已经全部销售完毕，库存为零。故，无法实施下架封存、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2019年8月15日，经报请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立案，并由稽查大队胡波、孙慧超负责承办此案。          
经查，被抽检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的供货商为：杭州华味亨销售管理有限公司。当事人在购进被抽检批次产品时，电脑系统里有完整的被抽检批次产品的进销存数据表。且，供货方也向当事人提供了《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生产商《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生产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被抽检批次产品出厂合格证明等资质文件。在供货方提供的被抽检批次产品出厂合格证明中，并不包含霉菌项目。当事人一共购进被抽检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56袋；进货价6.3元/袋； 零售价7.6元/袋。货值金额：425.6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经济性质及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情况；      

2.《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授权委托情况及被委托人身份情况；                                          

3. 当事人提供的《华味亨五香味瓜子进销存数据表》，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被抽检不合格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的供货商、进货数量及成本、销售数量及售价、剩余库存等情况；            

4.当事人提供的杭州华味亨销售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供货商经济性质及供货商食品经营许可情况；                          

5.当事人提供的生产商浙江华味亨食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复印件，证明生产商经济性质及生产商食品生产许可情况；

6.当事人提供的被抽检不合格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浙江华味亨食品有限公司炒货成品检验报告》复印件，证明被抽检不合格批次产品出厂质量检验情况；

7.食品安全抽样检验抽样单（抽样单编号：XC19210203214240027），证明依法实施食品抽样检验情况；

8.检验报告（编号No：2019DLXGXC40027），证明当事人经营的被抽检不合格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为不合格食品； 

9.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及回执，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向当事人送达检验结果，告知复检权力的情况；                 

10.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经营被抽捡不合格批次五香味香瓜子（烘炒类）的进销存及实际存储销售情况，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陈述、申辩的情况。
2019年11月14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西市监告字[2019] 50 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规定，属于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的行为。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一）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予以处罚。但是，鉴于当事人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对当事人免于行政处罚。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政府或者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印 章）        

                         2019年　11 月　22 日 

